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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层妇联是与妇女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组织，在服务妇女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农村女性受教

育程度普遍较低，基层妇联无法深入农村熟人社会等问题制约了基层妇联发挥相关工作职能。本文选取

Y县为研究田野，运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考察的方式透视Y县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策略，以法国社会学

家布迪厄的“场域、惯习和文化资本”理论为分析工具，探寻Y县妇联面对服务不能下基层、工作缺乏

积极性的行动困境，采取何种策略打破熟人社会的服务壁垒，以及Y县妇联采取这些行动策略的背后体

现其怎样的行动逻辑。经研究发现，Y县妇联创造性地在熟人社会中成立村嫂理事会，通过本地人“治”

本地人的方式打破熟人社会服务壁垒，满足村民多元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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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ssroots women’s federations are the closest and most direct organizations to women and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women’s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education level of 
rural women is generally low, and grassroots women’s federations face challenges in penetrating 
the rural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addressing other issues that hinder their ability to fulfill their 
rol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Y County as the research field and analyzes the action strategy of Y 
County Women’s Federation in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participation observa-
tion and in-depth investigation. Using French sociologist Bourdieu’s theory of “field, habitus, and 
cultural capital” as an analytical too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ction dilemmas faced by Y County 
Women’s Federation, such as their inability to serve the grassroots and their lack of enthusiasm 
for work, what strategies have been adopted to overcome the barriers of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what action logic is reflected behind these strategi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Women’s 
Federation of Y County has creatively established a council of village wives in the acquaintance so-
ciety to break social service barriers and govern locals, meeting the diverse demands of the vil-
l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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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 7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首次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标志着群团组织在社会治理中迈向新的

发展阶段。一方面，群团组织自身要摒弃固守的观念，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地方党政

机关要加强对群团组织的认识和支持，改进群团组织的工作，强化群众意识，反映群众诉求，维护群众

权益。2016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全国妇联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标志着新时代妇

联改革迈出了历史性步伐。针对妇联基层组织服务妇女群众渠道不畅、能力不强等问题，《方案》从七

个方面提出了改革措施。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到妇女工作和妇联组织，如保障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等，进一步体现了党中央关怀妇女群众冷暖安危、

关心妇联组织健康发展的态度。2018 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再一次重申：

着力建设有活力、办实事的群团组织，同时全面提高群团组织的工作能力，发挥群团组织的枢纽作用。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农村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在这一背景下，基层妇联组织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层是妇联

改革的主战场，基层组织建设与改革更是重中之重。一方面，妇女群众的利益诉求发生在基层；另一方

面，各项改革举措的落实也是在基层。因此，如何推进妇联基层组织改革成了举足轻重的难题。针对妇

联基层组织如何改革，各地妇联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探索。本文将以 Y 县村嫂理事会为例，探讨基层妇联

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行动策略及其逻辑，分析熟人社会的再组织化现象，以期为优化农村社会治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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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妇女权益和推进社会进步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借鉴。 
本文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透视基层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策略及其内在逻辑。这一议题属于“怎

么样”和“为什么”类型的问题，因为要回答上述问题，就“需要按时间顺序追溯相互关联的各种事件”，

适合的方法当属案例研究方法[1]。一般而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只有直接进入到某个情境中去观察情

境中发生的行动，才能真正了解人们作出行动的意义[2]。因此本文使用的案例材料均由笔者通过田野调

查获得，案例资料的收集时间集中在 2021 年 8 月~11 月，笔者在此期间对 Y 县开展了田野观察和访谈记

录。据此，本文将以 Y 县村嫂理事会为分析蓝本，以观察特定群团组织的具体行为为中心来呈现村嫂理

事会的成立过程与内在逻辑。基于学术伦理原则，文中涉及到相关利益主体的称谓和信息都经过了匿名

处理。 

2. 案例呈现 

Y 县，位于中部地区 A 省西北部。在近 120 万人口中，有 37 万人外出务工。自 20 世纪 90 年代外出

“务工潮”兴起始，Y 县就常年被“三留守”(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问题困扰。一方面，农村

劳动力大规模向经济发达的城市转移，导致农村人口年龄分布极其不均；另一方面，多元社会治理主体

缺乏有效参与，导致基层治理体系存在薄弱环节。 
面对当下基层治理难题，2020 年初，Y 县委兵分数路，深入农村和老百姓的生活之中，深度调研、

反复论证，最终提出了“盘活农村留守女性这一闲置资源，激活基层社会治理一池春水”的大胆构想。 
Y 县县委书记曾表示：“在 Y 县广大乡村，可以发挥作用的群体，就是留守妇女。但这需要县委、

县政府力推、党组织领导、妇联指导，要利用好、发挥好这支‘娘子军’的作用，从资金、政策方方面

面给予支持保障，为她们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引导她们将目光和注意力从家长里短、文化娱乐等投向

更广阔的社会，点燃她们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的激情、激发她们春风化雨般的柔性管理潜能。” 
于是，在 2020 年 5 月，一场以创新实践村嫂理事会工作、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尝试，在 Y

县 S 镇 H 村试点展开。H 村共有 7326 人，包含 17 个自然庄，1704 户，常年在外务工的就有 3800 多人。

H 村党支部书记坦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事务多、任务重、矛盾突出，乡村振兴接续脱

贫攻坚，仅靠村‘两委’和村民小组长的有限人手，想实现精细化管理、对百姓的‘零距离服务’，有

心无力。”而试点“村嫂”，旨在打通基层组织的“神经末梢”，延伸“服务链条”。 
“我是在年初培训之后当的村嫂，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期间向村民们开展过文明城市问卷调研，

也宣传过安全生产、用电用火注意事项，为老人们理过发，包过饺子……我觉得村里人推选我当村嫂，

是对我的信任。我穿上了工作服红马甲，就是一种责任。村里有许多老人行动不便，我们村嫂就是在日

常生活中帮他们套棉被、陪他们唠嗑、教他们使用智能手机。也会有一些放了学的孩子，他们父母都在

外打工，我们会教他们做做题、读读课文。”(颍上县 W 村村嫂访谈记录) 
从 W 村村嫂的访谈中，我们可以总结 Y 县紧紧抓住农村留守女性这一闲置资源，对她们进行培训和

善用，从而激活农村的内生活力，以期实现有效治理。村嫂的主要职能即打通基层服务的“最后一米”，

为群众办实事。这点大抵是和其他妇联基层组织改革所相同的，但不同的是，Y 县妇联创造性地在本地

选举优秀妇女代表担任村嫂，通过本地人“治”本地人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 
2020 年 11 月，Y 县成立村嫂理事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妇联，县妇联主席兼任办公室主

任，时任县委书记担任组长，县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组长，财政局、宣传部、民政局、农业农

村局、妇联等 14 家单位“一把手”和各乡镇党委书记为成员，全力推进“村嫂”工作。 
2020 年 12 月，《Y 县村嫂理事会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出台，明确“村嫂”

职责；明确县乡村三级村嫂理事会组织架构、人员选配办法和准则、学习培训制度；明确要求为“村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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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六个一”。“村嫂”工作补贴由县乡两级共同负担，县级列入每年财政预算，乡镇予以绩效补贴；

县级每年表彰 100 个村嫂理事会、100 名优秀会长、500 名优秀“村嫂”典型，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同

时，为保障“村嫂”依照理事会章程开展“六员”工作，《意见》明确“村嫂”分工，要求任何单位、

个人不经县领导小组同意，不得随意增加“村嫂”工作内容。 
2020 年 12 月 26 日，Y 县村嫂理事会正式成立，依照民政注册程序登记备案，成为党组织领导、妇

女联合会指导的基层社会组织，同时通过《县村嫂理事会章程》(参见图 1)。 
 

 
Figure 1. The timelin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Village Wives Council 
图 1. 村嫂理事会的成立时间线 

 
在人员选配上，村嫂理事会成员覆盖到自然村，按照人口比例，每百户左右配备一名“村嫂”。截

至 2021 年 3 月，全县 349 个行政村共计推选产生 4322 名村嫂，年龄结构上以 30~50 周岁为主体，占比

89.9%；文化层次上以初中以上学历为主体，占比 93.8%，其中高中学历人数占比约 8%，大学学历人数

占比约 5%；村嫂队伍中有党员 418 人，占比约 9.7%。截止到 2021 年 4 月，村嫂们共调解矛盾纠纷 5247
件，劝导新事新办 5311 件，上报各类隐患问题 5670 个，关爱孤寡老人 1.1 万人次、留守儿童 8000 多人

次。 
“我是从隔壁 W 村嫁过来的……除了日常下地做饭，我们每天就轮流在村里散步晃悠，拾捡路旁垃

圾、帮老人修理家电，或者调节婆媳纠纷。谁家电视机不能看了，洗衣机不转了，小媳妇和婆婆吵架了，

都找我们，我们就帮他解决。我们要解决不了，就报给村主席，她会想办法的。”(颍上县 Z 村村嫂访谈

记录) 
Z 村村嫂的访谈记录同样表明了村嫂的工作职能，她们以集体为单位，不再只是独立的个体，反而

额外代表着一重身份、一个组织、一种荣誉；也不再只囿于乡村社会的一角，反而以闺女、媳妇等身份

拉近与村民之间的距离，调节纠纷、守望互助等[3]。 

3. 场域、惯习和文化资本：Y 县妇联成立理事会的内在逻辑 

3.1. 农村妇女所在场域、惯习和文化资本分析 

根据场域理论，农村妇女所在的场域为农村场域。农村场域由多个不同类型的小场域组合而成，如

农村政治场域、农村文化场域、农村教育场域和农村艺术场域等，本文主要研究前两者。置身于农村场

域不同空间位置的行动者可以分为村民个体(在外出务工的背景下，农村妇女占了村民的大多数，她们被

戏称为农村留守“386199 部队”中的一员)和机关单位两大类，他们之间以基层事务为中介，以个人的利

益诉求和乡村的善治发展为目的。机关因管理农村事务、解决农村问题和村民发生关系，村民也因此与

机关交往互动。 
布迪厄认为，政治场域是所有场域中的基本场域。因此，农村场域同样拥有自身的基本场域——农

村政治场域。在政治场域中，行动者的位置是由资本的质量和数量的分布来界定的，依其资本的类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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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存在着支配和服从之分[4]。村民个体和机关单位在农村政治场域中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相互作

用、相互碰撞，进而形成各种政治关系网络。比如，在农村政治场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机关单位往往采

取保守性的策略以维护现有的场域格局；处于弱势地位的机关单位希望接近主导地位，往往采取柔性策

略来扩大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处于从属地位的村民个体，往往扮演配合和屈从角色。 
农村文化场域塑造着农村妇女的价值体系和认知观念，进而形成特定的场域文化，在这一文化空间

中，农村文化形塑了妇女们的行为惯习。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5]。”在此背景下，农村妇女的惯习是其在农村工作生活、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渐内化、累积形成的行动

倾向，主要包括个人角色定位、家庭文化背景等。Y 县农村妇女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文化教育有很

大的相似性，因此整体表现为一种组织化的行为。 
此外，在上文阐述的三类文化资本中，Y 县农村妇女缺乏的是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和身体形态文化资

本。对于前者，她们中的大多出生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或 80 年代，一般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更有

甚者连字都不认识；对于后者，制度化形态文化资本的缺失必然注定其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后天不足，

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比较有品位的生活方式她们基本不会，文化修养及情趣也较为缺乏。然而，村嫂

理事会的成员在学历上以初中以上为主，在政治上以党员优先，随着其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的提高，能

力相比之下也有所提升，因而能更好地为村民服务。这与布迪厄“文化资本赋予了某种支配场域的权力、

常规和规则，并从中产生利润的权力”[6]的观点不谋而合。 
农村政治场域是 Y 县妇联活动的具体场所，农村文化场域是 Y 县农村妇女活动的文化空间，为了推

进基层妇联发挥社会治理的作用，也为了在农村政治场域中接近主导地位，前者通过选举同一文化空间

内的优秀妇女代表，使自身充分介入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去。采取这一柔性手段，Y 县妇联巧妙地避开

了与其他处于主导地位的机关单位直接斗争，反而通过“再组织化”的方式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获取更

多话语权，从而促进自身发展。 

3.2. 农村妇女身份的重构 
 

 
Figure 2. Dynamic mechanism of rural women’s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图 2. 农村妇女身份重构的动态机制图 

 
农村场域影响着农村妇女的角色定位、思维方式、行为活动等，她们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以及与周围

其他行动者的互动中，明确了自身角色，固守着传统观念。然而，Y 县妇联基层组织改革——村嫂理事

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农村妇女的身份。在这一重构中，农村场域是农村妇女身份重构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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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惯习是方向引导，文化资本是动力源泉。农村妇女在农村内部得到了支持、获得了称赞，对于自

我身份的重构是积极的。从外部来说，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受到了时代社会文化对自己角色期待的牵引，

如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些文化会通过大大小小的场域对农村妇女施加影响；从内部来说，当农村妇女面

临外来角色的需求时，自身要达到一个平衡，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地学习与反思。外部的力量层层向内影

响渗透，真正的改变依赖于内部的改变，这种从外向内的方式[7]，组成了乡村妇女重构其身份的动态机

制图(具体如图 2 所示)。 

4. 熟人社会的再组织化：条件与局限 

4.1. 熟人社会的再组织化 

本文依托案例研究方法，基于对 Y 县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观察，凝练出熟人社会的再组织化这一概

念。熟人社会的再组织化是指外部组织为激活村庄能动性，依据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将村庄内部本就熟

悉的个人集合成一个社会组织的过程。这是一个转变过程，即村民由具有组织性质的熟人社会中的“传

统的自由人”转向“现代的组织人”的过程[8]。 
Y 县村民长期生活在村庄中，与土地打交道，形成了物理形态上的村落熟人社会。这个熟人社会是

村庄社会历史生活实践的沉淀，是 Y 县妇联一直想打通的基层服务“最后一米”。但是熟人社会讲究人

情世故，人们不愿意冒尖，久而久之，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逐渐趋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的创

新思维，导致人们不愿意接受革新与改变。而建立村嫂理事会这一社会组织，就是通过熟人社会的再组

织化，从中选取一部分优秀妇女，以家带村、以点带面，代为妇联服务广大村民群众，使得妇联的工作

重心得到有效下移。 
成立理事会后，通过具有信任基础的村民之间的交流互动，不仅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同时也把治

理对象变成了治理主体，社会治理成本明显下降，并且村民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也在节节攀升。

同时，在“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中，村民的真实需求很难得到有效表达，国家提供的公共产

品与其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偏差。但是，农村女性源自农村，她们更深刻地了解村民们的生活需求，并且

能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心为生活不便的村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2. 再组织化驱动社会治理的条件 

一是再组织化的群体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只有再组织化的群体具备合适的技术能力，才能在

活动方案的设计、活动规范的执行中有效地服务目标人群。这既可以借助于县、乡政府层面的培训班，

也可以充分利用乡贤资源，从而有效提升再组织化的专业性。 
二是再组织化的群体需要具有组织身份认同感。再组织化不仅意味着人群的联合，还代表着因此形

成的力量。再组织化集合成的社会组织，通过连接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在熟人社会

中形成了多元的、平等的横向联合，运用其沟通、互动的力量将松散的村民凝结成一个共同体[9]，从而

优化农村公共服务，提高农村善治水平。 
三是再组织化的群体需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担任“中间人”角色。独立性是指集合形成的社会组

织既能向下传达政府的政策方针，又能对上反映农村群众的诉求呼声，从而有助于解决乡村基层长期以

来事实上存在的纵向治理不到底、横向治理不到边的问题。 

4.3. 再组织化驱动社会治理的局限 

一是人才、资金匮乏。村嫂理事会的成员多是农村妇女，年龄普遍较大，文化水平也不高。这样的

人员构成决定了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务，而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束手无策[10]。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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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妇女虽担任着组长、负责人等头衔，但实际上并无相应的指挥管理能力，可能会导致活动的失败。此

外，理事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然而政府投入有限，其能够自由支配的资金寥寥无几，进而影响服

务质量。 
二是组织身份认同感欠缺。“村庄集体意识的结构与公共精神的销蚀，是当代中国乡村治理陷入困

境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性因素[11]。”千百年来，人们理所应当地认为女性的职责就是照顾家庭、养老抚幼，

她们不应该更不能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去。这种谬论在千百年的社会化进程中不断发展，使得农村

女性的组织身份认同感明显低于男性。 
三是独立性不强与消极作为。村嫂理事会作为 Y 县妇联领导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对

政府也有一定的依赖。本质上它只是 Y 县妇联可以在基层有效利用的一个抓手，承担着“自上而下”安

排体系中的执行一环[12]。并且，她们的行动大多源自上级领导巡视或者组织安排，如果没有明确指示的

话，她们基本上处于不作为状态。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主要通过 Y 县妇联成立村嫂理事会的案例，研究了基层群团组织改革的行动策略和内在逻辑。

通过“场域、惯习和文化资本”的理论透视，揭示了基层群团组织改革并非简单地将制度、资源引入社

会治理各领域，而是与基层社会自身性质和外部场域条件有关。据此，笔者提出熟人社会的再组织化概

念，为学界研究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借鉴。 
然而，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案例研究的固有局限性较大，无法代表所有基层群团组织

改革的情况。因此，未来研究需要采用更加全面的方法，收集更多的数据和案例，以便深入分析各个层

面的行动策略。其次，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只涉及到了村嫂理事会的部分工作人员(主要是村嫂)，如果能够

引入更多的信息相关者，如村委会、镇政府等，访谈资料或许可以更加全面。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增加

访谈对象的多样性，以获得更准确的研究结果。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之处，本研究对基层群团组织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随着社

会治理的不断深入，基层群团组织将承担更多的责任，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撑。因此，未来研

究需要在不断总结基层群团组织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更加有效的行动策略和逻辑，以促进基层

群团组织改革的顺利推进，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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